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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收入認列之會計處理 

壹、前    言 

一、本公報之目的，係訂定政府收入認列之會計處理準

則。 

貳、定義及說明 

二、本公報用語定義及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收入：係指政府會計準則公報第一號第三段

所定之收入（或收益）。收入劃分為無對價

交易收入及對價交易收入二種。公務機關之

收入，尚包括公庫撥款造成財務資源流入部

分。 

（二）無對價交易收入：係指政府無償獲得資源。

依其性質劃分為下列三種： 

1.強制性無對價收入：係指政府強制課徵之稅

課收入、或收取違反法令、契約規定之罰款

及賠償收入等。 

2.補助及協助收入：係指不同政府間資源之移

轉收入，並可規定用於特定計畫、目的或期

間。 

3.捐獻及贈與收入：係指民間資源提供者自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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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移轉資源予政府。 

（三）對價交易收入：係指政府有償提供財物或勞

務所獲得資源。例如，規費收入及信託管理

收入等。 

參、會計準則 

公務機關 

無對價交易 

三、強制性無對價收入，應於法令或契約規定之繳納期

間或可強制收取權發生時，且資源很可能流入及金

額能可靠衡量時，認列收入。收入之金額，為依有

系統之方法調整估計增補退稅款及估計無法收回

款項後之淨額。 

四、補助及協助收入與捐獻及贈與收入，應於資源提供

者承諾給付，且資源很可能流入及金額能可靠衡量

時，認列收入。資源提供者若設有條件，尚應於符

合條件時，始認列收入。符合條件前，資源提供者

並不存有給付之義務，資源收受者亦無應收之權

利，已移轉之資源應分別作為預付款項或預收款項

處理。已認列之收入，若發生無法按照條件履行，

導致資源提供者要求資源收受者退回已收受之部

分或全部資源時，資源收受者應作沖回分錄。 

五、一政府代其他政府收取強制性無對價收入，後者應



 3 

依本公報第三段之規定，認列收入。 

對價交易 

六、對價交易收入，除法律或政府會計相關公報另有規

定，依其規定辦理外，應採用民營事業適用之一般

公認會計原則處理。 

公庫撥款 

七、公務機關於收到公庫撥款支應或公庫集中支付其支

出款項時，認列為收入。 

特種基金 

八、政府設置之特種基金收入（或收益）之會計處理，

營業基金、作業基金原則採用民營事業適用之一般

公認會計原則處理；特別收入基金、資本計畫基金

及債務基金依法律或政府相關會計公報規定處理。 

肆、附  則 

九、本公報由行政院主計總處於中華民國一○五年十

一月一日以主會字第一○五○五○○七一○Ａ號函

頒實施。 

行政院主計總處於中華民國一○八年十二月三十

一日以主會發字第一○八○五○一一八一號函修

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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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：中英文名詞對照 

收入：revenues 

無對價交易收入：nonexchange revenues 

對價交易收入：exchange revenues 

強制性無對價收入：imposed nonexchange revenue 

補助及協助收入：aid and assistance revenue 

捐獻及贈與收入：contribution and donation revenue 



 

 

一、原函頒者： 

行政院主計總處政府會計共同規範審議會 

主 任 委 員 朱澤民     

副主任委員 陳瑞敏 蔡鴻坤    

委 員 鄭丁旺 王怡心 吳如玉 吳清在 呂秋香 

李國興 林美花 林嬋娟 林榮國 林敏珠 

林秀敏 周玲臺 馬嘉應 梁秀菊 楊明祥 

劉嘉松 蔡信夫 蔡博賢 戴龍輝  

 （按姓氏筆劃排列） 

本公報專案研究小組 

召 集 人 鄭丁旺     

顧 問 王怡心 吳清在 林美花 林嬋娟 林榮國 

林秀敏 周玲臺 馬嘉應 張信一 黃永傳 

 黃成昌 蔡信夫 蔡博賢   

研 究 員 吳清潭 李慧君 林佳欣 邱姮瑜 柯淑玲 

許一娟 莊惠如 （按姓氏筆劃排列） 

      

二、本次修正者： 

行政院主計總處政府會計共同規範審議會 

主 任 委 員 朱澤民     

副主任委員 蔡鴻坤 李國興    

委 員 鄭丁旺 王怡心 吳如玉 吳清在 呂秋香 

林美花 林嬋娟 林榮國 林秀敏 林秀燕 

周玲臺 馬嘉應 許碧蘭 陳淑姿 黃叔娟 

劉嘉松 蔡博賢 （按姓氏筆劃排列） 

本公報專案研究小組 

召 集 人 陳瑞敏     

顧 問 呂秋香 李國興 林江亮 林秀敏 張月女 

 張玉燕 張育珍 許碧蘭 陳春榮 陳慧娟 

 黃叔娟 黃凱苹 楊明祥 鄭如孜 駱慧菁 

研 究 員 林育珊 邱姮瑜 施欣蘋 許一娟 陳怡華 

 莊惠如 黃兆君 （按姓氏筆劃排列） 

    

本 公 報 經 行 政院 主 計 總 處 政府 會 計 共 同 規範 審 議 會 

三 讀 通 過 ， 並 提 報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主 計 會 議 通 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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